
进价 5.1元 卖出 198元
松江警方抓获哄抬口罩价格非法牟利男子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每盒进价仅为 5.1 元的

口罩， 在谢某手中几番加价、 哄抬后，

身价暴涨 38 倍， 最终飙升至每盒 198

元。 目前， 涉案男子谢某因非法经营

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月2日，松江警方获取线索：辖区

有人对外高价销售品牌口罩。警方成立

专案组，于3月2日在浦东新区某住宅内

将嫌疑人谢某抓获。

经查， 谢某趁疫情期间口罩市场

紧俏， 从某品牌口罩供应商处以每盒

5.1 元的价格收购大量口罩。 1 月中旬

至案发， 谢某不断向买家夸大其词，

鼓吹口罩难求， 并以此为由多次“跳

价”， 从最初的每盒 7 元的价格一路

水涨船高， 到现如今每盒竟标价 198

元。 谢某累计从中非法牟利 17 万余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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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企业复工采购 100

余万元防疫口罩， 却遭遇假劣口

罩。 记者昨日获悉， 2 月 27 日，

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根据举报

线索， 对苏州金力丰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涉嫌销售劣质口罩和假冒

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查明其累计销售涉嫌假冒伪劣的

3 大类 16 种口罩 17.3 万只， 涉

案合同金额约 132 万元。

2 月初， 上海某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因复工后疫情防控需要，

以合同价 132 万元从苏州金力丰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采购 23 万只

口罩， 实际收到口罩 17.3 万只，

其中 5.8 万只口罩已下发员工，

剩余 11.5 万只暂存在公司。 根

据合同该公司已实际支付了货款

102 万元， 使用过程中发现该批

口罩存在质量问题， 遂向市市场

监管局举报。

2 月 27 日， 市市场监管局

执法总队接举报后， 当即赴该公

司对有关情况开展核查， 并对库

存约 11.5 万只， 共计 16 个品种

的口罩抽样送检。 执法人员现

场通过调取进销合同， 显示该

批口罩系金力丰公司从个体户东

北人崔某由吉林省珲春市发货购

入， 再由金力丰公司转销给该公

司。

现查明， 上述库存口罩共计

16 个品种， 货值金额约 66 万

元。 其中， 4 种标称“河南飘安

集团有限公司” 的一次性口罩，

共计约 1500 只， 初步认定为假

冒商标的产品， 涉嫌存在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 9 种

无标识的一次性医用口罩 （共计

约 10 万只 ， 货值金额约 36 万

元）、 3 种标称 N95 的口罩 （共

计约 1.6 万只 ， 货值金额约 32

万元）， 初步认定存在产品质量

问题， 涉嫌存在销售劣质产品的

违法行为。

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对金

力丰公司涉嫌销售劣质口罩和

假冒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立案

调查， 根据疫情防控期间的相

关要求， 从重从严尽快查处，

并将有关线索移送公安； 同时，

就个体户崔某涉嫌销售假冒伪

劣口罩的违法行为作进一步调

查。

企业复工遭遇假劣口罩！
市市场监管局查获涉嫌销售17万只假劣口罩案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长鹏

电视购物岂可将产地中国台

湾、 仅“核心部件美国制造” 的

健发梳， 宣称为“美国原装进

口”？ 法院判令此举存在欺诈！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审结了

这起消费者陈某与某知名电视购

物之间因健发梳产地引发的纠

纷， 二审维持一审关于电视购物

“退一赔三” 的判决。

消费者： 花高价买把

国产“美国梳”

陈某在看电视的时候发现，

某知名电视购物正在推销一款健

发梳， 号称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光

学健发梳， 用好了可以改善头皮

状况，促进头发生长。陈某心想这

不正是自己需要的神器嘛！

因为广告时间短， 为了确认

产品的产地和性能， 他登录到该

电视购物的官方网站再次查询，

网页上对该健发梳的产地载明是

美国， 近三千块买到产自美国的

进口商品， 关键还能解决自己的

发量问题， 陈某立马下单。 收到

货后， 陈某开心地拿起手机， 打

算录制一个开箱“Vlog”， 却在

看到健发梳主机的那一刻傻眼

了： “Made in Taiwan”。

明明说好的美国原装进口，

怎么会产地中国台湾呢？ 陈某立

马与客服取得了联系， 却被告

知： “电视节目开始说的是原

装， 后来导演更正过来了， 另外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 70%以上的

配件是美国的才可以标识为美国

产的。” 协商未果下， 陈某将电

视购物告上法庭， 请求判决电视

购物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

法院： 混淆商品产地

概念属于欺诈消费者

陈某认为， 商品的产地应当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判断， 即依据

商品上标注的产地为准， 健发梳

上明确标注“Made in Taiwan”，

则该商品的产地即应为台湾。 电

视购物并没有证据证明健发梳的

核心部件是由美国公司生产， 其

在网站和电视购物报道宣传中都

宣称该健发梳为美国进口， 属于

欺诈， 需要承担三倍赔偿责任。

电视购物则认为， 该商品的

产地信息， 其是主要依据所对应

的进口报关单确定的， 公司在该

产品宣传时使用了报关单上的信

息， 不存在欺诈的故意。 健发梳

的核心部件是由美国公司生产，

其品牌属地为美国， 公司提供的

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能证明产

品的贸易国、 启运国和原产国都

是美国， 公司已做到了如实公示

告知， 并未存在隐瞒或告知虚假

情况的行为， 不存在欺诈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陈某与

电视购物客服之间的通话录音以

及网页上的商品信息可以认定电

视购物具有欺诈故意， 判令电视

购物承担退一赔三责任。 电视购

物不服， 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

诉。

二审庭审中， 陈某提交健发

梳实物 ， 其标签上明确记载

“Made in Taiwan”， 外包装上有

由销售代理商加贴的中文标签，

其上记载健发梳的原产地是美

国。 电视购物认可这款健发梳系

他们销售。

上海一中院认为， 民事欺诈

是指行为人故意欺骗他人， 使对

方陷入错误判断， 并基于此错误

判断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 经查

明， 电视购物在经营该类健发梳

前， 均交由其内部质检部门对该

商品进行查验， 因此， 其理应注

意到健发梳标签上所载明的产地

信息与报关单的记载不相符。 健

发梳的标签标识“Made in Tai-

wan” ， 通常翻译为“台湾制

造”， 按一般消费者的理解该健

发梳的产地应为台湾。 虽电视购

物主张健发梳的核心部件是美国

制造， 但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

电视购物应当向消费者如实宣传

或告知健发梳的产地信息， 但其

在电视节目中曾宣传健发梳是美

国原装进口， 在商品网页中将健

发梳的产地标注为美国， 使消费

者对健发梳的产地产生了错误判

断， 因此， 一审法院认定电视购

物在向陈某销售健发梳过程中存

在欺诈， 并无不当。

“进口梳子”的“精分”：我到底是哪儿产的？
上海一中院二审维持对某知名电视购物“退一赔三”判决

飞机上“变戏法” 现金变收据
长宁法院审理一起飞机上的盗窃案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放在飞机行李架上的 2.5

万元港币， 在下飞机时就变成了 2 本

收据本， 这一“变戏法” 式的变故发

生在一次上海飞往澳门的航班途中。

谁偷了这笔钱呢？ 面对无监控佐证，

嫌疑人拒不承认， 收据本却暗暗“道”

出了一切。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蹊跷的盗窃案。

事情要从去年 8 月 21 日的一个航

班说起。 当天下午，刘先生乘坐飞机从

上海飞往澳门。 上飞机后，他将一个双

肩包放置于42L座位上方行李架上。

“包里有一个信封， 我装了25000元港

币。”然而令刘先生意想不到的是，当飞

机抵达目的地时， 包里钱早已被狸猫

换太子了。 “我发现被盗时， 双肩包

拉链拉着， 里面黑色挎包拉链被拉开，

信封内现金变成两本收据。”

由于飞机上没有监控拍摄到刘先

生的失窃过程，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

2019 年 9 月 6 日， 空警在执飞上

海飞往澳门的航班上， 发现旅客胡某

和杨某形迹可疑， 航班降落后对两人

进行检查， 并广播通知旅客是否有财

物被盗情况， 后在胡某处查获收据 6

本， 在杨某处查获收据 7 本。 让人惊

奇的是， 在两人处查获的收据与掉包

刘先生的收据一样，都标有“舞笔制品”

字样。 更为巧合的是，胡某和杨某在两

周前也与刘先生乘坐了同一航班。杨某

表示，他与胡某是在河南到上海的高铁

上遇到的，而 9 月 6 日查获的收据也是

胡某在高铁上给其练字用的。

失窃航班上航空安全员却表示，

当时上飞机后对客舱前后作了清查，

座位和行李架内没有收据本等杂物。

同时， 警方也从调包刘先生港币的收

据上发现了胡某的指纹。

最终， 法院审理后认为， 胡某行

为已构成盗窃罪， 依法应予惩处。 案

件中虽无目击证人， 但相关证据证实

胡某当时与被害人乘坐同一航班， 公

安机关从被窃钱款包内的收据本上发

现胡某的指纹。 胡某辩解其未实施盗

窃， 但对其携带多本收据本来往澳门

的行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 故胡某与

该案的盗窃事实具有关联。 公诉机关

的指控， 事实清楚， 定性正确。 最终，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

刑 2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刷墙过程中不慎摔伤 谁该负责？
法院：发包者需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分包者雇佣他人进行工

作， 施工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

作为发包者， 是否需要对施工者的受

伤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 宝山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件， 判

决分包者杨铭承担 60%赔偿责任， 发

包者张天和施工者李阳各承担 20%。

2018 年 8 月某日， 杨铭需要将宝

山区某二层的楼房坯内墙刷涂料， 于

是将活发包给了张天， 口头约定含人

工及材料费共计 3500 元。 张天接到该

工作后， 雇佣李阳作为钟点工。 事发

当天， 在劳务过程中， 李阳从竹梯下

来拿工具时， 竹梯横杆突然断裂， 致

使其从二楼摔到一楼， 造成左脚严重

受伤。 李阳为治疗伤情， 共花费医疗

费近 25.8 万元。 经鉴定， 李阳伤情分

别达到人体损伤十级、 十级伤残。

李阳认为， 自己受伤是因为被张

天叫去干活才导致的， 而自己和杨铭、

张天之间是雇工和雇主的关系， 故于

2019 年 10 月将杨铭、 张天两人诉至

宝山法院。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天承包

了该坯内墙刷涂料工作， 作为承揽人

提供工具并雇佣李阳从事坯内墙刷涂

料， 双方形成劳务关系， 其应对李阳

在提供劳务中致自身损害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 杨铭作为发包人， 将工程发

包给张天， 但未提供安全的劳动环境，

对定做、 指示存在过失， 对施工现场

的管理责任存在缺失， 故杨铭也应对

李阳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而

李阳在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安全措施，

对于施工环境疏于审慎的观察以保障

自身的安全， 故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

过错。

据此， 法院酌情认定对李阳的合

理费用， 由张天承担 60%的赔偿责任，

杨铭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李阳自担

20%。 判决被告张天赔偿李阳损失合

计 29.5 万元， 杨铭赔偿李阳损失合计

9.8 万元。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